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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由暖转热酒驾别放松

五五月月查查处处酒酒驾驾，，每每个个晚晚上上都都有有

长清区交警大队

3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广营业税改
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 )试
点方案，明确将建筑业、房地
产业、金融保险业、生活服务
业 纳 入 营 改 增 工 作 试 点 范
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有关
规定，经省国税局、地税局共
同确定，现将山东省营改增
试点纳税人发票管理使用有
关要求通告如下：

一、2016年5月1日起，地税
机关不再向纳税人发放地税部
门监制的发票。

二、2016年5月1日起，纳税
人提供建筑业和销售不动产劳
务原则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
地税部门监制的发票，包括《建
筑业统一发票》、《销售不动产
统一发票》和《山东省地方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等。纳税人应
当于2016年5月15日前到原主
管地税机关办理《建筑业统一
发票》、《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缴销手续，缴回未使用完毕的
空白发票。

纳税人在地税机关已申报
营业税未开具发票，2016年5月
1日以后需要补开发票的，可于
2016年12月31日前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
的除外）。

三、试点纳税人已领取地
税机关印制的除《建筑业统一
发票》、《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以外的其他发票，可继续使用
至2016年6月30日，2016年7月
15日前应当到原主管地税机关
办理发票缴销手续，缴回未使
用完毕的空白发票。

印有本单位名称的发票，

可适当延长使用期限，但最迟
不得超过2016年8月31日，试点
纳税人应当于9月15日前到原
主管地税机关，缴回未使用完
毕的空白发票。

四、试点纳税人在用的税
控收款机，省国税局将协调生
产厂商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的
情况下，对具备改造条件的税
控收款机进行改造。改造后能
够满足国税部门发票管理使用
要求的，纳税人可继续开具使
用卷式发票。

五、门票类发票过渡期之
后的使用和管理规定将另行
通知；使用门票类发票以外
的其他印有企业名称普通发
票的纳税人，需用发票的应
当提前45天向主管国税机关
报送用票计划。

六、2016年5月1日后纳税

人销售货物、提供劳务（除销售
其取得的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
租不动产），需要代开发票的，
应当向国税机关申请代开。

2016年5月1日后，暂由地
税局办理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
不动产和其他个人出租不动产
增值税的纳税申报受理、计税
价格评估、税款征收、税收优惠
备案、发票代开等有关事项。纳
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和其
他个人出租不动产，申请代开
发票的，由代征税款的地税局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增值
税普通发票（以下简称增值税
发票）。

七、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
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月
销售额超过3万元（季度9万
元），或者销售应税服务、无形

资产月销售额超过3万元（季度
9万元），原则上使用增值税发
票管理新系统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货物运输专用发票、增值
税普通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八、因时间所限，营改增后
试点纳税人需用的普通发票种
类暂时无法满足供应的，可向
主管国税机关领取定额发票或
手工版发票过渡应急。

附件：1 .山东省国税局营
改增新增普通发票目录（2016
年）

2 .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生活服务业小规模纳税人
营改增地税、国税普通发票票
种衔接参考对照表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
2016年4月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张
帅） 进入5月，随着天气由暖
转热，又到了酒驾高发时期。
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为消除
道路安全隐患，省公安厅交管
局近期下发相关文件，将于本
月在全省范围内严查酒驾、
醉驾等违法行为。按照省公
安厅部署，长清交警大队日
前推出了夜查行动机制，联
合其他相关单位每晚定时定
点查处包括酒驾在内的各类
交通违法行为，保证辖区市
民出行安全。

据了解，夜查行动期间，
长清交警大队每晚将组织两
支中队民警参与执法，联合长
清巡警大队定时在龙泉街、大
学路等城区重点路段集中查
处夜间酒后驾驶违法行为。4
月26日晚，五峰交警中队在城
区莲台山路与玉符街路口设
点执勤，其间查获贾某鹤涉嫌
醉酒无证驾驶无牌照二轮摩
托车，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
测 ，其 体 内 酒 精 浓 度 为
205 . 3mg/100ml，已达到醉驾
标准。随后，民警依法将贾某
鹤带到长清区中医院接受血
样抽检，目前该案在进一步侦
办中。

此外，在保持城区酒驾整
治态势不减的同时，长清交警
大队还将酒驾、醉驾查处向农

村地区延伸，发挥交警与辖区
派出所的合力作用，加强农
村道路巡逻管控。4月2 6日
下午，张夏交警中队民警在
辖区查获董某军、王某勇二
人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经
呼吸酒精检测仪检测，二人
体 内 酒 精 浓 度 分 别 为
36 . 6mg/100ml、23 . 8mg/
100m l。民警依法开具强制
措施凭证，对二人分别处以
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12分，
罚款1000元的处罚。

除严查酒驾、醉驾外，夜
查行动期间，长清交警大队还
联合长清交通运输局、长清公
路局等单位，集中查处途经城
区的超限、超载、私自改型等
违法大型货运车辆。下一步，
长清交警大队将建立长效机
制，加强城区重点路段的巡逻
管控，继续从严查处酒驾、醉
驾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辖区
道路环境安全有序。

“目前，酒驾行为主要集
中在私家车主，以中青年男性
居多，他们绝大多数是侥幸心
理作祟，或者对自己的酒量过
度自信，认为没事。”长清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酒驾危
害自己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希望全社会共同关注酒驾问
题，杜绝酒驾、醉驾等交通违
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张
帅） 4月29日下午2点左右，
长清交警大队京福高速中队
民警在辖区高速路段巡逻，
当巡逻至G3京台高速421公
里处（由北向南方向）时，民
警发现一辆牌号为鲁D05**
*的大型普通客车（济南至滕
州）涉嫌超员，遂通过警报喊

话示意该客车立即停车接受
检查。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该
客车驾驶员面对民警喊话，
非但没有停车，反而继续加
速向南行驶，这一反常举动
更加引起民警的怀疑，交警
巡逻车随即跟进。因高速路
上车流量较大，为保证过往

车辆行驶安全，在跟进过程
中，民警第一时间与高速路
政人员取得联系，请求对方
予以支援，共同查缉该客车。
在 民 警 与 路 政 人 员 的 配 合
下，最终G3京台高速4 3 4公
里处将大客车拦截。

经检查，该客车核定载客
35人，实载47人（其中46名成

人，1名儿童），超员达到20%
以上。随后，当民警要求客车
驾驶员出示行车证与驾驶证
时，意外再次发生，该驾驶员
不仅拒绝出示，还趁机弃车
逃离了现场。

为了能让客车上的47名
乘 客 安 全 顺 利 地 到 达 目 的
地，民警马上联系到一位持

有A1驾照的驾驶员，将涉案
客 车 开 到 万 德 收 费 站 出 口
处，并与客车所属的运输公
司取得联系，要求其立即安
排两辆客车将滞留乘客全部
转运。当天下午5点，两辆大
客车到达万德收费站将47名
乘客顺利转运。目前，该案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3月15日下午，城区交警中
队民警查获邵某涉嫌酒后驾驶
鲁A68×××牌照小型轿车，
经呼吸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其
体内酒精浓度为 1 0 1 . 5 m g /
100ml，已达到醉驾标准。随后，
民警将邵某带往医院接受血样
抽检，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16 . 3mg/100ml。4月26日，经报

长清公安分局批准，城区交警
中队依法为嫌疑人邵某办理了
取保候审，并注销其驾驶证。

3月19日下午，韩某驾驶鲁
A30×××牌照的小型客车，
沿城区莲台山路由北向南行驶
至大学路路口时，与一辆正常
等待信号灯的小型客车发生刮
擦。城区交警中队民警赶到现

场后，对韩某进行了酒精测试，
经济南市公安局交通物证鉴定
所检验，韩某血液中乙醇含量
为202mg/100ml，达到醉酒标
准。4月30日，经报长清公安分
局批准，城区交警中队依法将
嫌疑人韩某刑事拘留，后续处
罚正在进行中。

本报记者 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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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清交警查处一起超员违法客车

超超员员司司机机为为逃逃避避处处罚罚弃弃车车跑跑了了

城城区区交交警警中中队队查查处处两两起起醉醉驾驾

长清交警开展夜查行动，严查酒驾。 本报记者 张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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